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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郭英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锡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黄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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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6,171,306.60 543,355,891.16 1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12,837.76 -10,073,619.93 16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316,626.31 -11,278,843.83 15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926,778.61 61,389,044.14 30.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 -0.070 1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 -0.070 1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1.01% 1.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819,763,359.18 2,625,386,580.31 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4,554,695.58 1,178,141,857.82 0.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7,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218.07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070.48  

合计 96,211.4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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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4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翠艺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53% 46,000,000 0 质押 29,580,000 

郭英杰 境内自然人 6.42% 9,680,000 7,260,000   

马俊豪 境内自然人 6.40% 9,646,634 7,234,975   

周应龙 境内自然人 6.37% 9,598,268 0   

郭琼雁 境内自然人 4.27% 6,427,994 0 质押 1,960,000 

李玉昆 境内自然人 3.96% 5,964,990 4,585,192   

郭裕春 境内自然人 2.65% 4,000,000 3,000,000 质押 320,000 

君信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2,960,000 0   

朴昌建 境内自然人 1.49% 2,25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7% 1,915,5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 4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000 

周应龙 9,598,268 人民币普通股 9,598,268 

郭琼雁 6,427,994 人民币普通股 6,427,994 

君信投资有限公司 2,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000 

郭英杰 2,4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0,000 

马俊豪 2,411,659 人民币普通股 2,411,659 

朴昌建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1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5,500 

郭兰伟 1,50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7,800 

李玉昆 1,379,798 人民币普通股 1,37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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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翠艺、郭英杰、郭琼雁、郭裕春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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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应收款 3,591,093.14 50,072,179.65 -92.83% 购房诚意金 5000 万退回所致 

  固定资产 360,032,789.81 172,400,888.70 108.83% 购置房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638,031.26 6,007,478.00 176.96% 暂估入库材料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53,176,525.41 9,995,656.18 432.00% 客户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7,360,837.24 11,841,650.83 -37.84% 
2018 年 3 月当月计提应交企业所得

税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2,897,865.92 1,851,137.66 56.55% 黄金租赁业务计提利息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4,935,874.74 6,027,881.02 -181.88% 收回前期应收账款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294,188.02 -24,652,840.00 121.47% 归还黄金租赁所致 

投资收益 521,070.44 3,775,279.20 -86.20% 归还黄金租赁所致 

其他收益 137,500.00 249,999.99 -45.00% 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184,988.35 -2,077,745.17 253.29% 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净利润 4,913,646.21 -12,480,125.93 139.37% 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6,412,837.76 -10,073,619.93 163.66% 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499,191.55 -2,406,506.00 37.70% 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04 -0.07 157.14% 净利润增加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04 -0.07 157.14% 净利润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842,026,064.71 545,260,252.94 54.43% 收到货款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55,946,173.70 39,676,746.48 41.00% 购房诚意金 5000 万退回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781,088,835.77 499,897,866.69 56.25% 购买原材料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319,010.61 6,483,287.26 74.59% 本期已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3,990,270.75 7,829,613.21 78.68% 子公司房租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1,275,630.14 -100.00% 未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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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48,000,000.00 -100.00% 未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217,491,557.98 2,860,022.62 7504.54% 购置房产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 -100.00% 本期没有对外投资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48,000,000.00 -100.00% 未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5,680,000.00 3,300,000.00 72.12% 银行保证金退回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25,000,000.00 230,000,000.00 -45.65% 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16,024,584.83 11,256,117.97 42.36% 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4,016,019.27 32,345,126.38 36.08% 归还黄金租赁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郭琼雁;郭英

杰;郭裕春;深

圳市翠艺投

资有限公司 

股份减持承

诺 

在锁定期满

的两年内，每

年转让不超

过发行上市

之日其所持

公司股份的

10%，两年内

累计转让不

超过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

额的 20%，减

2017 年 11 月

07 日 

2019 年 11 月

6 日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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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的发

行价（如遇除

权除息事项，

价格做相应

调整。上述两

年期限届满

后，其在减持

发行人股份

时，将按市价

且不低于发

行人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

（审计基准

日后发生权

益分派、公积

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情况

的，应做除权

除息处理）的

价格进行减

持。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

所竞价交易

系统、大宗交

易平台或深

圳证券交易

所允许的其

他转让方式

减持公司股

票。在减持发

行人股份时，

将提前三个

交易日通过

发行人发出

相关公告。 

李玉昆;马俊

豪;周应龙 

股份减持承

诺 

"在锁定期满

的两年内，第

一年转让不

超过其发行

上市之日所

2017 年 11 月

07 日 

2019 年 11 月

6 日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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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公司股份

的 25%，第二

年转让不超

过其当时持

有公司股份

的 25%，转让

价格不低于

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

价（如遇除权

除息事项，价

格做相应调

整）。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

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大宗

交易平台或

深圳证券交

易所允许的

其他转让方

式减持公司

股票。在减持

发行人股份

时，将提前三

个交易日通

过发行人发

出相关公告。

同时还承诺，

本人减持发

行人股票时，

将依照《公司

法》、《证券

法》、中国证

监会和深交

所的相关规

定执行；本人

不因职务变

更、离职等原

因，而放弃履

行上述承诺；

本人如未履

行上述承诺

出售股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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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部分出

售股票所取

得的收益，上

缴公司所有。               

同意在违背

该减持承诺

时接受以下

约束措施：

（1）在股东

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

媒体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

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公

司其他股东

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

（2）其持有

的发行人股

份自其未履

行上述减持

意向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

减持；（3）如

果因未履行

相关承诺事

项而获得收

益的，所获收

益归公司所

有，并在获得

收益的五个

工作日内将

所获收益支

付给公司指

定账户。 

马俊豪 
股份减持承

诺 

在锁定期满

的两年内，第

一年转让不

超过其发行

上市之日所

持公司股份

的 25%，第二

年转让不超

2017 年 11 月

07 日 

2019 年 11 月

7 日 
正常履行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1 

过其当时持

有公司股份

的 25%，转让

价格不低于

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

价（如遇除权

除息事项，价

格做相应调

整）。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

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大宗

交易平台或

深圳证券交

易所允许的

其他转让方

式减持公司

股票。在减持

发行人股份

时，将提前三

个交易日通

过发行人发

出相关公告。 

郭琼雁;郭英

杰;郭裕春;深

圳市翠艺投

资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在关联关系

存续的情况

下，本公司(或

本人)将不会

直接或者参

与设立其他

企业，从事与

沈阳萃华金

银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构

成直接或间

接竞争的生

产经营和业

务；并且保证

在沈阳萃华

金银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

将来扩大业

务范围时放

2014 年 11 月

04 日 
9999-12-31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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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从事与沈

阳萃华金银

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相同

的业务。 

深圳市金山

聚酯有限公

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在关联关系

存续的情况

下，本公司将

不会直接或

者参与设立

其他企业，从

事与沈阳萃

华金银珠宝

股份有限公

司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

的生产经营

和业务。 

2014 年 11 月

04 日 
9999-12-31 正常履行 

郭英杰;郭有

菊;郭裕春;李

玉昆;马俊豪;

周应龙 

股份限售承

诺 

（1）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

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其直

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

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2）

发行人上市

后 6 个月内如

发行人股票

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

市后 6 个月期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7 年 11 月

4 日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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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2015 年 5

月 3 日，如该

日不是交易

日，则该日后

第一个交易

日，以下同）

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其所

持发行人股

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 6

个月；（3）上

述股份锁定

承诺期限届

满后，在担任

发行人董事、

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

过其直接和

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不再

担任上述职

务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持

有的发行人

股份。 

陈少巧;段立

彦;郭兰伟;郭

跃进;解天骏;

金顺姬;朴昌

建;朴燕;袁建

设 

股份限售承

诺 

股份限售承

诺内容如下：

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

起一年内，不

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

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其直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5 年 11 月

4 日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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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

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 

陈晓宇;君信

投资有限公

司 

股份限售承

诺 

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

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

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

购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

份。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7 年 11 月

4 日 
已履行完毕 

郭琼雁;深圳

市翠艺投资

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1）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

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其直

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

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2）

发行人上市

后 6 个月内如

发行人股票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7 年 11 月

4 日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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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

市后 6 个月期

末（2015 年 5

月 3 日，如该

日不是交易

日，则该日后

第一个交易

日，以下同）

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其所

持发行人股

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金顺姬;朴昌

建;朴燕 

股份减持承

诺 

"在锁定期满

的两年内，第

一年转让不

超过其发行

上市之日所

持公司股份

的 25%，第二

年转让不超

过其当时持

有公司股份

的 25%，转让

价格不低于

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

价（如遇除权

除息事项，价

格做相应调

整）。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

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大宗

交易平台或

深圳证券交

易所允许的

其他转让方

式减持公司

2015 年 11 月

04 日 

2017 年 11 月

4 日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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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在减持

发行人股份

时，将提前三

个交易日通

过发行人发

出相关公告。

东同意在违

背该项承诺

时接受以下

约束措施：

（1）在股东

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

媒体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

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公

司其他股东

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

（2）如果因

未履行相关

承诺事项而

获得收益的，

所获收益归

公司所有，并

在获得收益

的五个工作

日内将所获

收益支付给

公司指定账

户。 

郭英杰;郭颖;

郭有菊;郭裕

春;胡永红;李

玉昆;马俊豪;

彭凯;孙长江;

王成波;王君;

锡燕;杨阳;周

应龙 

IPO 稳定股价

承诺 

"1、将根据公

司股东大会

批准的《沈阳

萃华金银珠

宝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后

三年内股价

稳定的预案》

中的相关规

定，在公司就

回购股份事

宜召开的董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7 年 11 月

4 日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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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上，对回

购股份的相

关决议头赞

成票。2、将

根据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的《沈阳萃华

金银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后三年

内股价稳定

的预案》中的

相关规定，采

取稳定公司

股票的措施，

履行相关的

各项义务 

深圳市翠艺

投资有限公

司 

IPO 稳定股价

承诺 

"1、将根据沈

阳萃华金银

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的

《沈阳萃华

金银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后三年

内股价稳定

的预案》中的

相关规定，在

公司就回购

股份事宜召

开的股东会

上，对回购股

份的相关决

议投赞成票。

2、将根据沈

阳萃华金银

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的

《沈阳萃华

金银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后三年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7 年 11 月

4 日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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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股价稳定

的预案》中的

相关规定，采

取稳定公司

股票的措施，

履行相关的

各项义务。 

沈阳萃华金

银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 

IPO 稳定股价

承诺 

"在上市后三

年内，若公司

连续 20 个交

易日每日股

票收盘价均

低于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

时（以下简称

“启动条件”，

审计基准日

后发生权益

分派、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

股等情况的，

应做除权除

息处理），公

司承诺将按

照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的

《沈阳萃华

金银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后三年

内股价稳定

的预案》启动

稳定股价的

措施，按照上

述预案的规

定回购公司

股份，并履行

相关的各项

义务。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7 年 11 月

4 日 
已履行完毕 

股权激励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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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无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0.96% 至 3.56%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3,000 至 4,500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345.4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黄金租赁业务是同行企业普遍采用的融资和避险工具。由于黄金价格涨跌

具有不确定性，黄金租赁业务计提的公允价值变动对当期损益具有不确定

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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